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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乐山市京运通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山京运通” 或

“承租人” ），系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控股子公司。

● 本次担保本金金额：10,080.00万元（剩余未付本金金额为3,531.53万元）。

● 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公司已为乐山京运通提供15,864.50万元（包含本

次担保金额）担保。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否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0.00万元

一、对外担保情况概述

乐山京运通于2022年与浙江浙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银金租” ）签

订《融资租赁合同》，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详见公司公告：临2022-051）。 2025年

6月11日，公司及乐山京运通与浙银金租签订《补充协议》，对租赁期限、后续还款安排进

行了调整，并由公司继续对剩余全部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合同内容详见公司

公告：临2022-051），另外，为保证乐山京运通与浙银金租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及《补

充协议》（以下简称“主合同” ）项下剩余全部债务的履行，公司及子公司与浙银金租签订

了一系列担保合同，具体情况如下：

公司与浙银金租签订《股权质押合同》，以持有的泰安市启程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泰安启程” ）100%的股权等提供质押担保；公司及子公司北京盛宇运通光伏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盛宇运通” ）分别与浙银金租签订《股权质押合同》，分别以持有的安庆

兴发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安庆兴发” ）99.17%、0.83%的股权等提供质押担

保。

公司子公司泰安启程、安庆兴发分别与浙银金租签订《保证合同》，由其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签订《抵押合同》，以持有的电站资产提供抵押担保；泰安启程、安庆兴发分别与

浙银金租签订《收益权质押合同》，以持有电站的收益权提供质押担保。公司子公司乐山市

京运通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山半导体” ）与浙银金租签订《抵押合同》，以

持有的软轴全自动单晶炉提供抵押担保。

公司2024年4月16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2024年5月23日召开的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间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

为子公司提供担保、子公司间互相担保的额度合计不超过70.00亿元，其中向资产负债率为

70%及以上的担保对象提供担保的额度不超过40.00亿元， 向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下的担

保对象提供担保的额度不超过30.00亿元。 根据实际经营需要，在实际发生担保时，公司可

以将资产负债率为70%及以上的担保对象的担保额度调剂给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下的担

保对象使用。 （详见公司公告：临2024-004、临2024-008、2024-023）。

二、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全称：乐山市京运通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1112MAACF30T35

3、成立日期：2021年1月12日

4、注册地址：四川省乐山市五通桥区龙翔路888号

5、法定代表人：薛城

6、注册资本：300,000.00万元

7、主营业务：一般项目：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电子专用材料研发；光伏设备及元器

件销售；石墨及碳素制品制造；石墨及碳素制品销售；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制造；半导体器

件专用设备销售；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气机械设备销售；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非金属矿

及制品销售；太阳能热利用装备销售；太阳能热利用产品销售；机械电气设备制造；电子专

用材料销售；机械设备租赁；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

广；科技中介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

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8、 截至2024年12月31日， 乐山京运通资产总额588,498.06万元， 负债总额

283,644.09万元，净资产304,853.97万元，资产负债率为48.20%；该公司2024年度实现营

业收入198,713.18万元，净利润-71,561.73万元。 （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至2025年3月31日，乐山京运通资产总额596,590.97万元，负债总额292,469.53万

元， 净资产304,121.44万元， 资产负债率为49.02%； 该公司2025年1-3月实现营业收入

31,136.01万元，净利润-437.28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9、公司持有乐山京运通70%的股权，乐山京运通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公司对乐山京运

通拥有稳定的控股地位，且乐山京运通的少数股东不参与日常经营管理，故仅由公司为乐

山京运通提供担保。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及盛宇运通与浙银金租签订的《股权质押合同》

1、担保本金金额：10,080.00万元

2、担保方式：质押担保

3、质押担保的范围：

（1）担保范围为承租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浙银金租履行的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应

向浙银金租支付的全部租金、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浙银金租为实现主债权和担保权利而支

付的各项费用和承租人应向浙银金租支付的其他所有款项。如遇主合同项下约定的利率变

化情况，还应包括因该变化而相应调整的款项。

（2）如浙银金租按照法律规定或主合同约定条件，解除主合同、收回租赁物，则担保的

范围为承租人应向浙银金租赔偿的全部损失，具体为：主合同项下承租人全部未付租金、违

约金、债权人浙银金租为实现主债权和担保权利而支付的各项费用以及承租人对浙银金租

造成的其他损失之和。

双方特别约定：在浙银金租已经实际收回租赁物并根据主合同之约定自行处分租赁物

或者通过司法机关处分租赁物，并且已经实际收到租赁物处分变现款的，担保的范围应当

扣除浙银金租实际收到的租赁物处分变现款；但在浙银金租实际收到租赁物处分变现款之

前，担保范围仍为本条前款约定的范围。

（3）如主合同被认定为其他法律性质的合同，担保范围为承租人在该等法律性质合同

项下应向浙银金租支付的全部款项（包括但不限于本金、利息、罚息等）、违约金、损害赔偿

金、浙银金租为实现主债权和担保权利而支付的各项费用和其他所有承租人应付款项。

浙银金租为实现主债权和担保权利而支付的各项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 仲裁费、

保全申请费、保全担保费、保全保险费、律师费、调查费、差旅费、公证费、评估费、鉴定费、拍

卖费，以及平台佣金和处理租赁物时产生的全部税费、补交税款、运输费、仓储费、保管费、

保险费、维修费等。

4、质押标的情况：

（1）公司持有的泰安启程100%的股权以及该股权因实施分配方案送股、配股等派生

的股权。

（2）公司持有的安庆兴发99.17%的股权以及该股权因实施分配方案送股、配股等派

生的股权。

（3）盛宇运通持有的安庆兴发0.83%的股权以及该股权因实施分配方案送股、配股等

派生的股权。

（二）泰安启程及安庆兴发与浙银金租签订的《保证合同》

1、担保本金金额：10,080.00万元

2、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保证担保的范围：

（1）保证担保范围为承租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浙银金租支付的全部租金、违约金、损

害赔偿金、浙银金租为实现主债权和担保权利而支付的各项费用和其他所有承租人应付款

项。 如遇主合同项下约定的利率变化情况，还应包括因该变化而相应调整后的款项。

（2）如浙银金租按照法律规定或主合同约定条件，解除主合同、收回租赁物的，则担保

的范围为承租人应向浙银金租赔偿的全部损失，具体为：主合同项下承租人全部未付租金、

违约金、浙银金租为实现主债权和担保权利而支付的各项费用及承租人对浙银金租造成的

其他损失之和。

双方特别约定：在浙银金租已经实际收回租赁物并根据主合同之约定自行处分租赁物

或者通过司法机关处分租赁物，并且已经实际收到租赁物处分变现款的，担保的范围应当

扣除浙银金租实际收到的租赁物处分变现款；但在浙银金租实际收到租赁物处分变现款之

前，担保范围仍为本条前款约定的范围。

（3）如主合同被认定为其他法律性质的合同，担保范围为承租人在该等法律性质合同

项下应向浙银金租支付的全部款项（包括但不限于本金、利息、罚息等）、违约金、损害赔偿

金、浙银金租为实现主债权和担保权利而支付的各项费用和其他所有承租人应付款项。

浙银金租为实现主债权和担保权利而支付的各项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 仲裁费、

保全申请费、保全担保费、保全保险费、律师费、调查费、差旅费、公证费、评估费、鉴定费、拍

卖费，以及平台佣金和处理租赁物时产生的全部税费、补交税款、运输费、仓储费、保管费、

保险费、维修费等。

4、保证期间：

保证期间为全部主合同项下最后到期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若全部或部分

主合同项下债务约定分期履行的， 则保证期间为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若依主合同约定浙银金租宣布债务提前到期，其提前到期日即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浙银金租与承租人双方协议延长主债务的履行期限的，未经泰安启程、安庆兴发书面

同意的，保证期间仍为前述条款约定的期间。

（三）泰安启程及安庆兴发与浙银金租签订的《收益权质押合同》

1、担保本金金额：10,080.00万元

2、担保方式：质押担保

3、质押担保的范围：质押担保的范围同（一）3、质押担保的范围。

4、质押标的情况：

泰安启程享有的位于山东省泰安市高新区龙腾路3333号光伏电站所产生的包括电费

收入、补贴收入在内的所有收益。

安庆兴发享有的位于安徽省安庆市迎江区皖江大道1号光伏电站所产生的包括电费收

入、补贴收入在内的所有收益。

（四）泰安启程、安庆兴发及乐山半导体与浙银金租签订的《抵押合同》

1、担保本金金额：10,080.00万元

2、担保方式：抵押担保

3、抵押担保的范围：抵押担保的范围同（一）3、质押担保的范围。

4、抵押物的情况：

泰安启程持有的位于山东省泰安市高新区龙腾路3333号的分布式光伏电站； 乐山半

导体的35台软轴全自动单晶炉；安庆兴发持有的位于安徽省安庆市迎江区皖江大道1号的

分布式光伏电站。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事项是公司为子公司、子公司为子公司融资业务提供担保，满足子公司日常

经营发展需要，有利于其稳健经营和长远发展。被担保方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

公司对其日常经营活动风险及决策能够有效控制，可以及时掌控其资信状况。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已审议通过上述担保事宜。 公

司董事会认为：担保预计事项符合相关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符合公司下属子公司日

常经营需要，担保风险在可控范围内，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目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41.91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46.48%，均为对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的担保。 公司对控股子公司

提供的担保总额为41.91亿元（包含本次担保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权益的46.48%。逾期对外担保0.00万元。公司未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

特此公告。

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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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神教育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临时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6月12日（星期四）下午3点

（2）网络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方式 投票时间

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

2025年6月12日上午9:15-9:25，9:30-11:30， 下午

13:00-15:00

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2025年6月12日上午9:15至下午3:00期间的任意时

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8号院25号楼豆神教育集团一层会议

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窦昕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

法》、《公司章程》和《豆神教育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

定，会议形成的决议真实、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969人，代表股份535,612,16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5.9174％。 其中：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965人，代表股份107,126,896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837％。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有表决权的股东、股东代表及股东代理人共5人，代表股

份428,539,06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7363％。

3、网络投票情况

参与本次会议网络投票的股东、 股东代表及股东代理人共964人， 代表股份

107,073,09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811％。

4、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参加或列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声驰律

师事务所对本次会议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经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并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1、审议并通过了《董事会2024年度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534,497,83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920％； 反对

924,0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25％；弃权190,3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55％。

其中，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106,012,5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598％；

反对924,03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626％； 弃权

19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1776％。

2、审议并通过了《监事会2024年度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534,480,93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88％； 反对

926,8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30％；弃权204,4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2％。

其中，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105,995,6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440％；

反对926,83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652％； 弃权

204,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1908％。

3、审议并通过了《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

同意534,516,83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955％； 反对

892,3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66％；弃权203,0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2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9％。

其中，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106,031,5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775％；

反对892,33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330％； 弃权

20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1895％。

4、审议并通过了《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534,453,63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37％； 反对

924,9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27％；弃权233,6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56,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36％。

其中，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105,968,3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185％；

反对924,93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634％； 弃权

23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6,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2181％。

5、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533,978,83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951％； 反对

1,348,3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17％；弃权285,0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32％。

其中，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105,493,5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753％；

反对1,348,33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586％； 弃权

28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2660％。

6、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监事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534,012,63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014％； 反对

1,288,4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06％；弃权311,1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81％。

其中，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105,527,3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069％；

反对1,288,43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027％； 弃权

31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2904％。

7、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534,246,43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450％； 反对

1,207,3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54％；弃权158,4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6％。

其中，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105,761,1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251％；

反对1,207,33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270％； 弃权

158,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1479％。

8、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超过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534,295,73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542％； 反对

1,043,7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49％；弃权272,7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9％。

其中，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105,810,4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711％；

反对1,043,73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743％； 弃权

272,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2546％。

9、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购买董监高责任险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534,280,23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513％； 反对

1,060,3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80％；弃权271,6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7％。

其中，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105,794,9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567％；

反对1,060,33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898％； 弃权

27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2535％。

10、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重整产业投资人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534,480,13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86％； 反对

937,3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50％；弃权194,7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6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64％。

其中，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105,994,8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433％；

反对937,33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750％； 弃权

194,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1817％。

11、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选举文继旭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534,531,13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982％； 反对

866,1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17％；弃权214,9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1％。

其中，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106,045,8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909％；

反对866,13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085％； 弃权

214,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2006％。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声驰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

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本次股东

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

司现行章程的规定。

五、备查文件

1、豆神教育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声驰律师事务所关于豆神教育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豆神教育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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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公告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3、本次股东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6月12日（星期四）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6月12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6月12日9:15一9:25，

9:30一11:30� 和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6月12日9:15至2025年6月12日15:00。 ）

2、会议地点：广东省深圳市光明区马田街道松白路英威腾光明科技大厦A座13楼多功

能厅。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主持人：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黄申力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参加本次股东会会议并参与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571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

份数97,389,011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11.9764％。 其中：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7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80,821,430股，占

公司股本总额的9.9390％。

（2）通过网络投票股东参与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564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16,567,581股，占公

司股本总额的2.0374％。

（3）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情况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569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27,519,241股，占公司股本

总额3.3842％。

2、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列席了会议。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张森林律

师、金川律师出席本次股东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议案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与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经过认真审议，以记名方式进行投票表决，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4,788,8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3301％；

反对1,852,3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020％；弃权747,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678％。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4,919,0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5515％；反对1,852,3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311％；弃权74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2.7174％。

2、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4,812,2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3542％；

反对1,856,1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059％；弃权720,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399％。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4,942,4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6365％；反对1,856,1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449％；弃权72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2.6185％。

3、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4,815,3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3573％；

反对1,852,3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020％；弃权721,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406％。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4,945,5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6478％；反对1,852,3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311％；弃权72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2.6211％。

4、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4,866,8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4102％；

反对1,796,3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445％；弃权725,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453％。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4,997,0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8349％；反对1,796,3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276％；弃权72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2.6374％。

5、审议通过《关于拟续聘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4,844,5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3873％；

反对1,817,5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663％；弃权726,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464％。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4,974,7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7539％；反对1,817,5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047％；弃权72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2.6414％。

6、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4,808,4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1496％；

反对1,908,3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346％；弃权802,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158％。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4,808,4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1496％；反对1,908,3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346％；弃权80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2.9158％。

利益相关方已回避表决。

7、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4,579,8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1155％；

反对1,826,2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752％；弃权982,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93％。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4,710,0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7920％；反对1,826,2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363％；弃权98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3.5717％。

本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8、逐项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制定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8.01、《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1,146,5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5901％；

反对5,428,4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739％；弃权814,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359％。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1,276,7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3158％；反对5,428,4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7259％；弃权81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2.9583％。

表决结果：本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8.02、《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1,144,5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5881％；

反对5,429,4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750％；弃权815,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37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1,274,7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3086％；反对5,429,4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7295％；弃权81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2.9619％。

表决结果：本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8.03、《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1,134,8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5781％；

反对5,392,7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373％；弃权861,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846％。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1,265,0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2733％；反对5,392,7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5961％；弃权86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3.1305％。

表决结果：通过

8.04、《关于修订〈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1,221,8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6674％；

反对5,314,4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569％；弃权852,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757％。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1,352,0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5895％；反对5,314,4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3116％；弃权85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3.0989％。

表决结果：通过

8.05、《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细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1,157,1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6010％；

反对5,405,3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502％；弃权826,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488％。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1,287,3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3544％；反对5,405,3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6419％；弃权826,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3.0037％。

表决结果：通过

8.06、《关于修订〈选聘会计师事务所专项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1,146,8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5904％；

反对5,411,3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564％；弃权830,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532％。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1,277,0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3169％；反对5,411,3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6637％；弃权83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3.0193％。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会经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张森林律师、金川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也符合现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或列席会议人员

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合法，会议形成的《深圳市英威腾电

气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2日

证券代码：

002334

证券简称：英威腾 公告编号：

2025-029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

《公司章程》等规定，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6月

12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选举杜玉雄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简历附后），

任期至第七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杜玉雄先生担任职工代表董事之后，不再担任非职工代表董事，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成

员不变。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

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特此公告。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2日

附件：第七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简历

杜玉雄先生：1987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毕业于中南大学电子信息工

程专业，工学学士。曾任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工程师，深圳成丰电子有限公司工程

师。 2011年加入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现任公司国际营销部总经理。

截止目前，杜玉雄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47,000� 股，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

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 最近36个月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曾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

规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稽查，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

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中规定的不得

担任董事的情形。

证券代码：

300950

证券简称：德固特 公告编号：

2025-040

青岛德固特节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5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类限制性股票

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 第一类限制性股票上市日：2025年6月17日；

● 第一类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数量：200.00万股，占公司目前股本总额15,048.00万

股的比例为1.33%；

● 第一类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7.82元/股；

● 第一类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人数：3人；

● 第一类限制性股票来源： 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本公司人民币A股普通股股

票。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的有关规则， 青岛德固特节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完成了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激励计划” 或

“本激励计划” ）第一类限制性股票的授予登记工作，现将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本次激励计划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1、2025年1月17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青岛德

固特节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

于〈青岛德固特节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

的议案》。

2、2025年1月17日，公司召开第五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青岛德

固特节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

于〈青岛德固特节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案》《关于核实〈青岛德固特节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

对象名单〉的议案》。

3、2025年1月21日至2025年2月21日， 公司对本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姓名和职务在

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 截至公示期满，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人对本次激励计划拟激励对

象名单提出异议。 2025年4月10日，公司披露了《监事会关于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4、2025年4月18日，公司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青岛

德固特节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

《关于〈青岛德固特节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

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

宜的议案》。 同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

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5、2025年5月6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

审议并通过 《关于调整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议

案》《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监事会对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

象名单进行了核实并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6、2025年5月26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

审议并通过《关于调整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的议案》，同意公司将本次激

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由8.02元/股调整为7.82元/股。

二、第一类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情况

1、第一类限制性股票授予日：2025年5月6日

2、第一类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数量：200.00万股，占公司目前股本总额15,048.00万股

的比例为1.33%

3、第一类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7.82元/股

4、第一类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人数：3人

5、第一类限制性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本公司人民币A股普通股股票

6、授予股份性质：股权激励限售股

7、本激励计划授予的第一类限制性股票登记数量在各激励对象间的分配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获授的第一类限

制性股票数量

（万股）

占本激励计划授出权益

数量的比例

占目前股本总额的

比例

宋超 董事、总经理 100.00 28.82% 0.66%

高琳琳

董事、副总经理、董秘兼财

务总监

50.00 14.41% 0.33%

孟龙 副总经理 50.00 14.41% 0.33%

合计 200.00 57.64% 1.33%

注：上表中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系以上百分比结果四

舍五入所致。

8、第一类限制性股票的有效期、限售期、解除限售安排及解除限售条件

（1）第一类限制性股票的有效期

第一类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有效期为自第一类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起至激励对象获

授的第一类限制性股票全部解除限售或回购注销之日止，最长不超过48个月。

（2）第一类限制性股票的限售期

激励对象获授的第一类限制性股票适用不同的限售期，均自激励对象获授限制性股票

完成登记之日起算。 授予日与首次解除限售日之间的间隔不得少于12个月。

激励对象根据本激励计划获授的第一类限制性股票在限售期内不得转让、用于担保或

偿还债务。 激励对象所获授的第一类限制性股票，经登记结算公司登记过户后便享有其股

票应有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该等股票分红权、配股权、投票权等。 限售期内激励对象因获

授的第一类限制性股票而取得的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配股股份、增发中向原

股东配售的股份同时限售，不得在二级市场出售或以其他方式转让，该等股份限售期的截

止日期与第一类限制性股票相同；激励对象因获授的第一类限制性股票而取得的现金股利

在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后由激励对象享有，在权益分派时分配到激励对象个人。

（3）第一类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安排

第一类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安排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期 解除限售时间 解除限售比例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自第一类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第

一类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起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40%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自第一类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第

一类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起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第三个解除限售期

自第一类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起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第

一类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起48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在上述约定期间解除限售条件未成就的第一类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或递延至下

期解除限售，由公司按本激励计划规定的原则回购注销。

在满足第一类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条件后，公司将统一办理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第一

类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事宜。

（4）第一类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条件

解除限售期内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 激励对象获授的第一类限制性股票方可解除限

售：

（1）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①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

审计报告；

②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无法表示意见

的审计报告；

③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

情形；

④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⑤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发生上述第（1）条规定情形之一的，激励对象根据本激励计划已获授但尚未解除

限售的第一类限制性股票应当由公司以授予价格加上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息之和回

购注销。

（2）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①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②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③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

市场禁入措施；

④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⑤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⑥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某一激励对象出现上述第（2）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公司将终止其参与本激励计划的权

利，该激励对象根据本激励计划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第一类限制性股票应当由公司以

授予价格回购注销。

（3）公司层面的业绩考核要求

本激励计划在2025年-2027年会计年度中，分年度对公司的业绩指标进行考核，以达

到业绩考核目标作为激励对象当年度的解除限售条件之一。本激励计划授予的第一类限制

性股票的公司层面的业绩考核目标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期

营业收入（A）

目标值（Am） 触发值（An）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以2022年-2024年营业收入的算术平均

值为基数，2025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

于35.00%

以2022年-2024年营业收入的算术平均

值为基数，2025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

于30.00%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以2022年-2024年营业收入的算术平均

值为基数，2025-2026年两年累计营业

收入增长率不低于80.00%

以2022年-2024年营业收入的算术平均

值为基数，2025-2026年两年累计营业

收入增长率不低于70.00%

第三个解除限售期

以2022年-2024年营业收入的算术平均

值为基数，2025-2027年三年累计营业

收入增长率不低于135.00%

以2022年-2024年营业收入的算术平均

值为基数，2025-2027年三年累计营业

收入增长率不低于120.00%

业绩完成度 公司层面解除限售比例（M）

A≥Am M=100%

Am〉A〉An M=A/Am

A=An M=80%

A〈An M=0%

注：1、上述“营业收入” 指经审计的上市公司营业收入;

2、2025-2026年两年累计营业收入增长率= [2025年营业收入/ （2022年营业收入

+2023年营业收入+2024年营业收入）/3]-1+ [2026年营业收入/ （2022年营业收入

+2023年营业收入+2024年营业收入）/3]-1;

3、2025-2027年三年累计营业收入增长率= [2025年营业收入/ （2022年营业收入

+2023年营业收入+2024年营业收入）/3]-1+ [2026年营业收入/ （2022年营业收入

+2023年营业收入+2024年营业收入）/3]-1+ [2027年营业收入/ （2022年营业收入

+2023年营业收入+2024年营业收入）/3]-1。

解除限售期内，公司为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解除限售事宜。 若各解除限

售期内，公司当期业绩水平未达到业绩考核目标条件的，所有激励对象对应考核当年计划

解除限售的第一类限制性股票均不得解除限售，由公司以授予价格加上中国人民银行同期

存款利息之和回购注销。

（4）激励对象个人层面的绩效考核要求

激励对象个人层面的绩效考核根据公司现行薪酬与考核相关制度实施，并依照考核结

果确定其实际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激励对象个人考核评价结果分为“A（优秀）”“B（合

格）”“C（不合格）”三个等级，对应的个人层面解除限售比例如下所示：

个人考核评价结果 A（优秀） B（合格） C（不合格）

个人层面解除限售比例（N） 100% 80% 0%

在公司业绩目标达到触发值及以上的前提下，激励对象当年实际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

票数量=个人当年计划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公司层面解除限售比例（M）×个人

层面解除限售比例（N）。

激励对象考核当年因个人层面绩效考核原因不能解除限售的第一类限制性股票，由公

司以授予价格加上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息之和回购注销。

本激励计划具体考核内容依据《公司考核管理办法》执行。

三、激励对象获授第一类限制性股票与公司公示情况一致性的说明

2025年5月26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

议并通过《关于调整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的议案》，鉴于公司2024年年度

权益分派已实施完毕，公司将本次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由8.02元/股调整为7.82元

/股。

除上述事项外，本次授予第一类限制性股票的各项事宜均与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审

议及公示情况一致。

四、第一类限制性股票认购资金的验资情况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于2025年6月5日出具了验资报告

（XYZH/2025JNAA4B0138），审验结果为：截至2025年5月29日止，公司已收到宋超缴纳

认缴股款7,820,000.00元， 孟龙缴纳认缴股款3,910,000.00元， 高琳琳缴纳认缴股款

3,910,000.00元。 3名股权激励对象已将认缴股款汇入公司在浦发银行青岛胶州支行开立

的人民币存款账户69130078801000000100账号内。

上述认缴股款合计人民币15,640,000.00元， 其中计入股本人民币2,000,000.00元，

计入资本公积人民币13,640,000.00元。

五、第一类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及上市日期

本次激励计划第一类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为2025年5月6日， 限制性股票上市日为

2025年6月17日。

六、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 60,105,225 39.94% 2,000,000 62,105,225 40.73%

无限售条件股 90,374,775 60.06% 0 90,374,775 59.27%

总股本 150,480,000 100.00% 2,000,000 152,480,000 100.00%

注：因四舍五入原因，本表中各分项之和与合计可能存在尾差，最终以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数据为准。

七、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股权比例变动情况

本次第一类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后， 公司总股本由原来的150,480,000股增至

152,480,000股， 本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

也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权发生变化。

八、每股收益摊薄情况

本次授予登记的限制性股票来源为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本公司人民币A股普

通股股票，本次第一类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后，按照最新公司总股本152,480,000股

摊薄计算，摊薄后的公司2024年每股收益为0.63元/股。

九、参与激励计划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第一类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日前6个月买卖

公司股票情况的说明

经公司自查，参与本激励计划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授予日前6个月内不存在买卖公

司股票的情形。

十、本次第一类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募集资金的用途

本激励计划向激励对象授予第一类限制性股票所募集的资金将全部用于公司补充流

动资金。

十一、备查文件

1、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青岛德固特节能装备股份有限公

司验资报告》（XYZH/2025JNAA4B0138）；

2、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青岛德固特节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12日


